2024年度“外侨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外侨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9.98分。全年预算数为53.60万元，执行数为53.48万元，完成预算的99.8%。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贯彻执行国家及省外事、港澳工作法律法规规章，组织拟订相关工作制度并监督执行。调查研究本市外事、港澳、侨联工作情况，向市委市政府提供相关信息并提出建议。拟订相关工作制度并监督执行。调查研究本市外事、港澳、侨联工作情况，向市委市政府提供相关信息并提出建议。协调指导本市外事活动、对外友好交往和港澳事务。承办市级领导对外交往和港澳往来事宜。负责本市友好城市工作，承办与国外建立友好城市的报批相关工作。管理本市与外国使馆、领事机构的交往活动。协调处理本市公民和机构境外安全保护工作。指导和协调有关部门处理涉外突发事件，参与处理涉外案件。负责办理本市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相关事务。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涉侨及港澳事务工作。依法保护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在本市的合法权益和海外侨胞在本市的正当权益。指导开展华人华侨及其社团的联谊服务工作。推动涉侨与港澳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交流与合作。下一步改进措施：1.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严格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让预算编制更贴合实际，使项目预算与工作结合更加紧密，提高项目任务完成质量和预算绩效管理水平。2.强化预算执行的严肃性。认真执行市财政局出台的财经纪律相关规定和经费开支使用规范标准，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安排各项资金项目和用途列报支付核算，定期分析预算执行情况，研究解决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3.增强绩效管理的科学性。进一步提高对使用预算资金实行绩效管理的认识，加大对预算编制与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精细测算支出额度，把需求核准核实，减少预算资金使用的随意性，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益。
